
关于昌平区镇级及以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昌平区分散式水源地饮用水水源保护范围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bookmark: OLE_LINK1]为加强水源保护，根据《推进美丽北京建设 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2025年行动计划》（京政办发〔2025〕3号）要求，我区需结合饮用水水源地名录及区域规划,统筹实施辖区集中式水源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调整和分散式水源地饮用水水源保护范围划定,2025年底前完成名录内所有集中式水源地保护区和分散式水源地保护范围划定。
[bookmark: OLE_LINK1337][bookmark: OLE_LINK1338][bookmark: OLE_LINK14][bookmark: OLE_LINK15]因供水格局调整，我区原划定的镇级及以下集中式地下水饮用水水源地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同时尚有105个村级集中式水源地未划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56个村级分散式水源地未划分水源保护范围。
[bookmark: OLE_LINK2]二、起草过程
根据保护区划分技术要求，我局密切沟通市级部门和相关专家，确定划分工作技术路径；协调区级相关部门，全面收集整理各水源地的基本信息；逐点调查环境地质、水文地质情况，逐个水源地进行取样检测；组织相关部门及镇街召开协调会议，指导进行水源地周边环境管理情况排查，于2025年11月编制完成调整划分方案，并顺利通过专家评审。
三、划分结果
[bookmark: OLE_LINK346][bookmark: OLE_LINK347][bookmark: OLE_LINK311][bookmark: OLE_LINK312]1.昌平区镇级及以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OLE_LINK51][bookmark: OLE_LINK52]马池口应急水源地保护区因2023年完成划定且取水情况未改变，不在本次调整范围。对已划定的57个镇级和村级地下水型集中式水源地保护区整体进行调整，对未划分的105个村级集中式水源地进行保护区划分，涉及15个镇街，共162个水源地。
[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349][bookmark: OLE_LINK348][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5]北七家水厂水源地、马池口水厂水源地、未来科技城调蓄水厂水源地一级保护区是以水源井为核心的70米范围；不设二级保护区；不设准保护区。高口水厂水源地等其余镇级和村级水源地一级保护区是以水源井为核心的30米范围；不设二级保护区；不设准保护区。
2.分散式水源地饮用水水源保护范围
本次分散式水源地饮用水水源保护范围划分工作涉及9个镇56个水源地。56个分散式水源地饮用水水源保护范围是以水源井为核心的30米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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